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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文件

院研字 (2⒆3)3号

关于印发 《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研究生学位

授予学术成果规定》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 :

为保障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,客观评价学位申请者的学

术水平,确保学位授予质量,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、学

院党政联席会审定,报第十三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八次会

议审议通过,现将 《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学

术成果规定》予以印发,自 ⒛23年起,我 院申请学位的毕

业研究生按本规定执行。

附件: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学术成果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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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学术

成果规定

为保障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,促进本学科发展 ,

依据学校 《广西大学研究生学位工作管理办法》(西大学位

(⒛20)⒛ 号)文件规定,结合我院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以我院为办学主体的数学一级学科 (0701)

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毕业研究生,申 请我校数学专业类

型博士、硕士学位时,应达到我院制定的研究生学位授予学

术成果规定。

各学科方向或导师组可根据实际情况,在制定研究生培

养计划中提出不低于本规定的要求。

跨学院招生培养的研究生,应执行主体学院学位授予学

术标准。

二、 不同层次类型学位授予学术成果要求

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学术成果要求以广西大学为第

一单位,且研究生应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 ,

研究生为第二作者。对于基础数学专业,研究生期间发表的

学术论文,若该论文作者是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序的,且

论文是由校外兼职导师指导的,可以不要求广西大学为第一

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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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博士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时,其学术成果应满足以

下条件之一 :

(1)在 中国数学会分区 T2及 以上的期刊上发表 (含录

用)与 学位论文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 ,或在中国数学会

分区 T3非 同一期刊上发表 (含录用 )与 学位论文研究相关

的学术论文 2篇 。

(2)在 中科院 SCI一 区期刊 (升级版 )、 JCR期 刊 Q1区

中的数学类期刊等公认学术期刊发表 (含录用)1篇 与本人

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。

(3)在 中科院 SCI二 区期刊 (升级版 )、 JCR期 刊 ∞ 区

中的数学类期刊和 Q1区 中非数学类的期刊等学术期刊或在

经学院学术分委员会认定的一流学术期刊发表 (含 录用)2

篇与本人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。

博士研究生如未取得上述学术成果之一,如其毕业论文

足够优秀者,可 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请免于取得学术

成果的要求,通过者可进行毕业学位论文送审,且要求外审

评阅结果均不低于 90分才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。如未达到

的,则 该次学位申请未能通过,且计入每位学生仅有 2次 申

请学位机会的次数。

2、 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时,其学术成果应满足以

下条件之一 :

(1)在 中国数学会分区 T类期刊或中文核心及以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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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刊上公开发表 (含 录用)与学位论文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

1篇 。

(2)参加本学科研究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做学

术报告不少于 1次 。(作 学术报告的同学,必须提供会议 日

程安排、本人会场报告图片 (线 上会议提供会场截图),报

告 PPT等相关材料,所提供的材料均需要导师签字确认 )

(3)硕 士研究生如未取得上述学术成果之一,如其学

位论文足够优秀者,可 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申请免于取

得学术成果的要求,通过者可进行毕业学位论文送审,且要

求外审评阅结果平均分不低于 90分才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

如未达到的,则该次学位申请未能通过,且计入每位学生仅

有 2次 申请学位机会的次数。

3、 所有提交的发表论文 (含 录用)的 学术成果,必须

经导师审核 ,特别是录用待发表的论文,导师需要严格把关 ,

若出现提交录用通知所涉及的论文最终没有发表,将追究其

导师相关责任。

4、 申请者达到上述学术成果要求,学位论文盲审意见

合格后,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并通过,可获毕业证和学位证 ;

论文盲审结果均达 60分 ,但未满足学位申请要求的,可先

申请进行毕业答辩,获毕业证。在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的 ,

可第二次 申请学位论文送审。

5、 完成培养计划后,可 申请提前毕业,但 申请提前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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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需同时满足以下不同层次类型学位提前毕业学术要求 :

(1)博士研究生在中国数学会分区 T1类期刊上公开发

表与学位论文研究相关学术论文 3篇及以上,且博士学位论

文所有盲审意见均需达到 90分及以上。

(2)硕 士研究生在表 1所列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

篇及以上的,发表论文与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,且硕

士学位论文所有盲审意见均需达到 90分及以上。如盲审成

绩未达到的 90分及以上但已达到 70分及以上的,可保留盲

审成绩,待达学制年限后,申 请毕业及学位答辩。

表 1

分类
具有国际影响

力的国内科技期刊

业界公认的国际

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

在国内外顶级学术

会议

北大《中文核心

期刊要目总览》各分

类前 30%的 期刊

《中国数学会分

区》一区、二区期刊

国际各类专业学会

举办的大会上作大会报

告、分会场邀请报告

注:表 1引 用的 《中国数学会分区》为基础版,如遇 《中

国数学会分区》发生调整,以调整后的为准。不发表在表 1

期刊上发表的其它论文,经 同行专家论证后,认为该论文已

达到同等水平,该论文也可计算。

三、其他

本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修订、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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